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

移送機關或

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力 107 偵 5138 非駕業務傷害 簽○ 黃○涵 不起訴處分

玉 107 偵緝 364 毀棄損壞 竹北分局 方○輝 不起訴處分

宇 107 偵 4541 區域計畫法 簽○ 賴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行 107 偵 1298 妨害名譽 竹二分局 林○宇 不起訴處分

行 107 偵 2267 傷害 等 竹二分局 張○忠 起訴

行 107 偵 2267 傷害 等 竹二分局 黃○威 不起訴處分

行 107 偵 2267 傷害 等 竹二分局 羅○威 起訴

行 107 偵 3006 妨害自由 竹一分局 黃○裕 不起訴處分

明 107 偵 2485 非駕業務傷害 等 竹一分局 陳○良

起訴．不起訴

處分

明 107 偵 4528 竊盜 國道六隊 葉○波 追加起訴

律 107 偵緝 227 竊盜 等 竹一分局 許○聰

起訴．不起訴

處分

律 107 偵緝 228 侵占 等 竹一分局 許○聰

起訴．不起訴

處分

洪 107 速偵 77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呂○淞 緩起訴處分

洪 107 速偵 77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郭○珍 聲請簡易判決

洪 107 速偵 77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林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洪 107 速偵 77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葉○炎 聲請簡易判決

洪 107 速偵 77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白○逸 緩起訴處分

洪 107 速偵 77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姜○宏 緩起訴處分

洪 107 速偵 77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江○明 緩起訴處分

洪 107 速偵 77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徐○榮 聲請簡易判決

洪 107 速偵 77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曾○馨 緩起訴處分

捷 106 偵 8856 詐欺 臺灣高檢 董○驊 不起訴處分

捷 107 偵 4572 非駕業務致死 周○暄 羅○海 起訴

博 106 偵 11898 竊盜 新埔分局 劉○洋 不起訴處分

博 107 偵 3600 非駕業務傷害 國道二隊 何○疇 不起訴處分

博 107 偵 3600 非駕業務傷害 國道二隊 羅○煒 不起訴處分

博 107 偵 4609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三分局 陳○建 不起訴處分

廉 106 偵 8159 證券交易法 等 簽○ 吳○精

起訴．不起訴

處分

廉 106 偵 9463 證券交易法 竹市調查站 林○瑚 不起訴處分

廉 106 偵 9463 證券交易法 竹市調查站 鄭○來 不起訴處分

廉 106 偵 9463 證券交易法 等 竹市調查站 吳○精

起訴．不起訴

處分

精 106 偵 10258 侵占 竹北分局 力○爾 起訴



精 106 偵 10258 侵占 竹北分局 張○軒 起訴

精 107 偵 865 詐欺 等 竹二分局 劉○洋 不起訴處分

精 107 偵 3848 妨害名譽 竹二分局 徐○景 起訴

精 107 偵 3857 肇事逃逸 等 竹二分局 徐○能

不起訴.緩起

訴處分

精 107 偵 3871 肇事逃逸 竹東分局 彭○森 不起訴處分

精 107 偵 4973 詐欺 簽○ 劉○洋 不起訴處分

精 107 偵 5132 詐欺 簽○ 洪○婷 不起訴處分

精 107 撤緩偵 31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陳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7 撤緩 156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彭○南 撤銷緩起訴

精 107 撤緩 157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宋○賢 撤銷緩起訴

擇 106 偵 12377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三分局 羅○祐 起訴

擇 107 調偵 112 傷害

竹縣竹東鎮

所 林○儒 不起訴處分

擇 107 調偵 112 傷害

竹縣竹東鎮

所 洪○齡 不起訴處分

擇 107 調偵 112 傷害

竹縣竹東鎮

所 彭○筠 不起訴處分


